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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仅供光华荣昌集团内部及各分公司使用，未经集团公司领导书面批准，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将本文件泄露给外部公司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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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兼任
	

	运营系统
	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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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法务
	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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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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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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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监
	

	价值工程部
	部长
	


编制/修订、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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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能部门/职务
	签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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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核
	集团办公室主任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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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加强本单位特种设备管理，特制定此制度。

2 范围

本规定明确了特种设备的范围、特种设备的前期管理和日常维护，以及特种作业人员的要求。

本规定适用于本单位所使用的特种设备的管理。

3 引用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务院第549号令

4 术语和定义

（1） 特种设备

特种设备是指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和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2） 职责

1）
集团办公室为特种设备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对各单位特种设备的使用和维护情况的监督检查；负责特种设备的事故调查分析和处理。

2）
在管辖范围的职责包括：


组织特种设备的验收工作；

组织特种设备的使用登记或使用证办理工作；

配备专业管理人员；

会同有关部门对特种设备的操作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及考核；

安全阀、防爆片等安全附件管理工作；

提出事故预防措施并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
组织编制、审核、汇总和上报特种设备的年度检查、检验、检修计划，并负责实施；

建立健全特种设备的台账和档案资料。
5 管理程序

（1） 前期管理

1）
特种设备购置时，要选择具备生产许可资质的厂家。特种设备生产厂家应提供随机出厂文件，包括：


特种设备的设计文件；

产品质量合格证明；

安装及使用维修说明；

监督检验证明等文件。
2）
特种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使用单位应当向政府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并向主管部门备案。登记标志应当置于或者附着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

3）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包括： 


特种设备的设计文件、制造单位资质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使用维护说明等文件以及安装技术文件和资料；

特种设备的定期检验和定期自行检查的记录； 


特种设备的日常使用状况记录； 


特种设备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的日常维护保养记录；

特种设备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
（2） 日常管理

1）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配备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 

2）
应对在用特种设备进行经常性日常维护保养。对在用特种设备应当至少每月进行一次自行检查，并做出检查记录。

3）
在安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2个月申请定期检验。包括对在用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进行的定期校验。

4）
特种设备的检验周期：锅炉一般为2年，压力容器一般为3～6年，载人升降机为1年，正常工作的起重机械为2年。

5）
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得继续使用。

6）
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使用单位应当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特种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维修价值，或者超过安全技术规范规定使用年限，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及时予以报废，并应当向原登记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注销。

7）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制定特种设备的事故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

8）
电梯乘客应当遵守使用安全注意事项的要求，服从有关工作人员的指挥。

9）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10）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是指锅炉、压力容器、起重机械、厂（场）内机动车等的作业人员及其相关管理人员。

11）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人员证书后，方可从事相应的作业或者管理工作。 

12）
使用单位应当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进行特种设备安全教育和培训，保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具备必要的特种设备安全作业知识。

13）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在作业中应当严格执行特种设备的操作规程和有关的安全规章制度。 

14）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向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和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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